
证券代码：603616          证券简称：韩建河山       公告编号：2024-006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清青环保”），系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韩建河山”）的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公司的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 1,000万元

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清青环保的担保余额为 1,000万元人民

币（含本次），为其申请的银行授信提供的反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00 万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日，清青环保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清青环保的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 日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人民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秦皇岛支行”）签订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040400101 人民(清青)保字 0001 号），对清

青环保向工商银行秦皇岛支行申请的 1,000 万元借款提供最高额限度为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自 2024年 1月 11日起至 2025年 1月 11日止（包



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

日起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清

青环保提供担保额度为 3,000万元，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调整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清青环保提供担保额度提升至 6,000 万元，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执行，并代表董

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新的年度担保额度之日止且最长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上

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调整事项，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清青环保提供的最高

额限度为1,000万元担保金额在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授权范围内。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关

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202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路 558 号 

法定代表人：李怀臣 

注册资本：1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1 年 1月 5日 

经营范围：环保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及技术服务；废水治理的设

计及施工、大气污染及噪声治理的设计及施工、防腐保温工程；金属材料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清青环保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8,391,490.88 497,882,461.28 

负债总额 256,802,775.20 355,237,289.60 

净资产 161,588,715.68 142,645,171.68 

资产负债率 61.38% 71.35%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606,780.56 11,902,745.44 

净利润 -43,511,949.95 -18,943,544.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人民支行 

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壹仟万元整 

保证额度债务履行期限：2024年 1月 11 日至 2025年 1月 11日（包括该期

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

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

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

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其稳健经营

和长远发展。清青环保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

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清青环保资产负债率虽高于 70%，但资信状况良好，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保额度内，

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

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0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3.68%，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经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 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37%。公司对子公司清青环保申请的银行授信提供的

反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68%。公司不

存在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月 11日 

 


